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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远市“双城联动、双向赋能、双维互促、
双效提升”助企跨境服务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关于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抚远市口岸城市特色优势，全面提升服务企业效能，助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市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专项行动和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推进落实全市“3510”总体布局，强力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以国际化、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为支撑，不断壮大对外开放新动能、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助力企业高水平“走出去”，高质量“引进来”，更好地服务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组织机构
成立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领导小组：
组  长：赫荣丹  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张京鹏  商务和口岸局局长
付冬娟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
成  员：郭俊杰  金融监管总局抚远支局局长
吴立超  抚远法院专职委员
刘  虎  抚远海关副关长 
李雨虹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 
于海洋  商务和口岸局副局长
孙  晓  税务局副局长 
白亚辉  司法局副局长 
姜  蕊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吕乐天  总工会副主席 
国  稀  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刘成山  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
王丽娟  人民对外友好服务中心主任
三、职责分工
（一）市场准入服务
营商局：负责沟通联系企业，宣传惠企政策宣传，帮助企业兑现惠企政策，在政务服务领域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市监局：负责外籍自然人和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提供“极速通关+办照”和“一对一”全流程服务。高效处理中俄消费者维权诉求，全力维护双方消费者在跨境消费中的合法权益。
（二）财税服务
税务局：负责为企业提供跨境涉税政策梳理、解读，流程辅导。负责外资企业涉税服务。配备双语服务人才，开设双语办税绿色通道，破解跨境涉税难题。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抚远监管支局：负责为企业提供金融贷款政策解读及协调各银行机构对接企业贷款业务。
（三）法律服务
司法局：负责为企业提供普法宣传、涉外调解、涉外公证、涉外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总工会：负责为境内企业职工提供法律宣传、援助等维权服务；通过市总工会驻哈巴边疆区职工服务站，为境外中方职工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法  院：黑瞎子岛人民法庭负责全方位多角度服务于示范区建设，关注建设中的市场和法律风险，加强对各种信息的收集、分析、研判，充分运用宣传、审判、建议等多种形式有效帮助建设主体防范化解建设中的法律难点、堵点。
（四）国际贸易服务
海  关：负责为企业提供通关便利化服务。
营商局、经济合作中心：负责外资项目落地服务。为外资企业投资项目落地提供“一站式”服务。
商务和口岸局、经济合作中心：负责为企业提供外资咨询服务，外资招引服务，外资企业权益保障服务。
（五）诉求服务
营商局：负责涉外咨询投诉服务。负责设立12345热线对俄专席，解决涉外咨询、投诉、协调相关部门处理解决企业难点堵点等问题。
（六）综合协调
工商联：负责抚远市与哈巴罗夫斯克市双方合作协议签订及综合联络。
外事办：负责抚远市与哈巴罗夫斯克市双方合作外事联系。
营商局：负责“助企跨境服务处”和助企服务的具体推进落实，及综合协调工作。
四、工作机制
（一）信息共享与协同服务机制
建立中俄企业服务联席会议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服务协同。各成员单位定期通报中俄企业市场准入、财税支持、法律服务、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与问题，促进政策衔接与服务联动，提升对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全流程服务能力。
(二)政策解读与法律服务联动机制
建立中俄双向政策解读与法律服务联动制度，各成员单位结合职能开展涉外政策宣讲、法律咨询、合规指导等服务。鼓励各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政策法律宣讲活动，增强企业对中俄双边政策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提升跨境经营风险防范意识。
(三)跨境纠纷联合调解机制
建立中俄企业跨境纠纷联合调解机制，针对中俄企业间出现的商事、劳务等纠纷，由市工商联、司法局、总工会、法院等部门协同介入，引导企业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司法局提供法律支持，总工会协助职工维权，法院提供司法确认与程序指导，共同提升跨境纠纷解决效率与公信力。
(四)跨境业务协作与服务对接机制
建立中俄企业跨境业务协作机制，各部门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现涉及对方国家政策或需俄方协同办理的事项，应及时通过市外事办、市工商联等渠道对接俄方相应机构，确保业务办理顺畅。对重大跨境项目或复杂事项，由牵头部门组织协调会议，明确分工、协同推进，形成中外联动、高效服务的工作格局。
5、 实施步骤
（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确定合作协议书内容，重点提出“经贸合作深化、文旅品质升级、民生项目共建、营商环境优化”四大合作方向，同俄方（哈巴罗夫斯克市）签订框架协议开展友好合作。
（二）设立抚远市与哈巴罗夫斯克市企业双向服务处
设立中俄企业双向服务处2个。中方（抚远市）位于抚远市政务服务中心；俄方（哈巴罗夫斯克市），依托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设立抚远市驻哈巴“助企跨境服务处”，用于业务受理和联络政府相关部门办理企业服务事项。
（三）聘请“助企服务员”
中方（抚远市）在抚远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立“助企跨境服务处”，聘请成员单位10名业务骨干人员，组建抚远市双向“特色”服务团队，在抚远市开展双向特色服务；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依托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设立抚远市驻哈巴“助企跨境服务处”，聘请5名驻俄工作人员组建驻俄双向特色服务团队，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开展双向“特色”服务。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部署，落实落靠责任。
（二）开展会商联动。建立常态化会商机制，各成员单位针对开展“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过程中遇到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研讨、共商对策，推动完善“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成员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和成效，充分运用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宣传，全力打造“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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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抚远市助企跨境服务成员名单

助企跨境服务中方成员单位及工作人员名单：
成  员：工商业联合会          国  稀    副主席
商务和口岸局          于海洋    副局长
税务局                陈凤影    所  长
抚远法院              林俊男    科  员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时培育    科  员
司法局                王天宇    科  员
市场监督管理局        霍佳玲    科  员
总工会                程金晶    科  员
金融监管总局抚远支局  郭  远    科  员
抚远海关              刘来福    科  员
助企跨境服务俄方成员单位及工作人员名单：
成  员：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工作人员    
马祖涅恩·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工作人员     彭津·丹尼斯·亚历山德罗维奇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工作人员     鲁杰诺克·维克托·根纳季耶维奇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工作人员     卡利尼娜·迪亚娜·安托利耶夫娜
俄罗斯中小企业联合会（哈巴分会）工作人员     沙诺瓦洛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附件2：

抚远市助企服务员工作职责

一、总体职责
助企服务员是抚远市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为中俄企业提供全方位、多语种、跨领域的联络协调与专业服务，推动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升跨境经营便利度与满意度。
二、具体职责
（一）政策咨询与解读
负责向中俄企业提供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法律、外贸等方面的政策咨询与解读服务。及时传达并解释最新惠企政策，协助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二）业务代办与协调
为企业提供政务服务事项的帮办、代办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注册登记、税务申报、海关报关等。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办理进度，确保企业事项高效办结。
（三）跨境联络与对接
负责与俄方（哈巴罗夫斯克市）企业服务处保持常态化联络，协助中俄企业对接对方市场、政策与合作伙伴。协助处理跨境业务中涉及的双边政策协调、信息互通等问题。
（四）法律与权益保障服务
提供涉外法律咨询、调解、公证、法律援助等服务。协助处理跨境消费维权、劳务纠纷、商事争议等事项，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矛盾。
（五）信息收集与反馈
定期收集企业在跨境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与建议，整理后报送领导小组。参与联席会议，汇报服务情况，提出优化建议。
（六）宣传与品牌建设
积极宣传“中俄企业双向特色服务”品牌，提升服务知晓度和影响力。协助组织政策宣讲、法律培训、企业对接等活动。
三、工作要求
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俄语/汉语双语能力。助企服务员需要熟悉中俄两国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流程。具备较强的协调能力、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遵守保密纪律，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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